
强化绿色新共识，

推动中国“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9 年年会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

转型将有效协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形成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新共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

前提。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与此同时，

充分的科学证据表明，全球的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退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因此，有雄心的国家

行动必须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多边承诺相

衔接。

国合会委员建议，“十四五”规划应着重体现以下内容：

第一，绿色发展是全方位发展。绿色发展不仅仅是污染

防治、低碳脱碳和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包括绿色生产、绿色



消费、循环经济、绿色标准以及保障措施、市场激励措施、

绿色金融和法律法规在内的各领域全方位发展。通过协调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消除矛盾对立，全方位绿色

发展能够有效减少污染、改善健康和福祉、减少浪费并促进

生产资源有效配置。

第二，绿色发展是创新动能。绿色发展可以为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和相关科学技术带来市场机遇，绿色创新是全要素

生产力的主要驱动力。

第三，绿色发展推进现代化消费。消费者有意愿、有能

力为绿色消费买单。由需求引导绿色发展将成为供给侧改革

的有力补充。

第四，实现绿色发展有赖于建立综合性评价指标、推进

机构创新和现代化治理。绿色发展将改变传统发展理念，推

动治理机制改革与提升、促进生态资本核算体系制定。绿色

发展指标应成为综合性指标，对政策表现和政府官员绩效进

行全方位评估。通过协调绿色金融、生态税、绿色定价、绿

色采购和绿色消费等政策措施，内化生态成本。

第五，制定中长期计划。“十四五”规划应该体现并支

持美丽中国2035愿景、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

全球愿景。

具体建议如下：

一、促进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举措之一，应将绿色消

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任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一）明确推进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包括农业、交通、

电子商务、建筑、电力和其他消费产品领域。

（二）扩大绿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放宽绿色产品和服

务市场准入，鼓励各类资本投向绿色产业，加强绿色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绿色消费。

（三）修改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应优先鼓励绿色交通、

绿色建筑，鼓励减少废弃物、减少砍伐森林等基于自然的产

品和服务。

（四）加大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力度。推动落实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构建企业和社会绿色供应链。

（五）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全面淘汰一次性塑料用品，

减少塑料在上游包装行业中的使用。实施垃圾分类，实现塑

料垃圾的循环利用。

（六）实施市场激励政策。建立科学连贯的绿色标识认

证体系。建立绿色消费统计指标体系和全国绿色消费信息平

台。将市场手段和强制性绿色产品规定相结合，实施有差别

的税收和市场信用激励措施，逐步取消不利于甚至阻碍绿色

产品流通的补贴。

（七）倡议发起绿色生活运动。刺激绿色产品需求，充

分发挥社会知名人士在绿色消费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



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时尚。重点宣传绿色消费生活方式为公众

健康和环境带来的益处。

二、推进绿色城镇化

随着绿色发展和数字时代、高铁时代的到来，传统工业

时代形成的“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传统城镇化概念，

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一）重塑城镇化战略。“十四五”规划应基于生态文

明制定重塑中国城镇化的战略，不再走过去依靠数量扩张的

城镇化道路，而是走内涵增长道路，让绿色城镇化成为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主要包括以城市群和都市圈

为重点的绿色转型和以县域为重点的绿色城镇化。

（二）重新认识城乡关系。在新的发展理念下，乡村是

一个新型经济地理空间，而不再仅仅是过去工业化视角下的

从属角色。要跳出传统“三农”概念，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

技术，利用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等优势，大力拓

展乡村绿色新供给。

三、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将长江经济带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建成流

域绿色发展的样板和标杆。

（一）加快制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科学合

理确定目标指标体系，着重考虑如何将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的 2035 年和 2050 年战略愿景转化为符合长江经济带生态



环境特征的目标指标体系。确定近中期长江生态保护修复重

点任务。

（二）加快建立“一纵多横”的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形成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给予激励、社会积极参与的

“一纵多横”的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三）以法治强化长江经济带的生态保护硬约束。将长

江保护的特别定位和特殊要求以法律形式固化，制定全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依法划定保护区，着力建立健全中央与

地方、部门与部门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生态环境协同保护

体制机制。

（四）建立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本核算体系。建立长江经

济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相关指标，核算自然资本提供的

生态惠益，加强自然资本核算数据共享和全流域自然资本核

算能力建设。

（五）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多主体参与的“数字长江”

平台。通过建立数字平台，有效提升环境治理和预警能力。

建立“生态产业智慧平台”和“跨区域绿色金融合作平台”，

建立长江经济带绿色供应链体系。

四、加快气候行动

协同推进空气质量改善和温室气体减排是中国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制定清晰的低碳发展战略。根据最新的国家自主



减排承诺，更新行动目标，力争在“十四五”期间实现重点

行业和部分地区碳排放达峰。加速减少煤炭使用，推广可再

生能源。将二氧化碳、氢氟碳化物、甲烷等温室气体和其他

短寿命气候污染物一同纳入气候减缓目标。

（二）实现经济发展与能源改革、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

气候变化协同推进。充分发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

工作领导小组职能，以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引领，迅速推动产

业、能源、运输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全面协调经济发展、

能源改革、生态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目标，统筹

落实规划、技术、投融资和其他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可持续

发展。

（三）设立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用碳排放总量控制（包

括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代替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不仅可有

效降低煤炭使用占比，且不限制清洁能源，尤其是零碳能源

增长。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实行“双控”。

（四）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体系。加强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机构、队伍和能力建设，充分

利用现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优势，切实推进落实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部署。

（五）进一步控制煤炭使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制

定国家零排放长期战略，逐步淘汰煤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

的补贴和资金支持，逐步取缔化石能源补贴。争取于 2020



年前后实现京津冀和汾渭平原地区散煤禁用。优先保证非化

石能源发电上网。

（六）激活碳市场。进一步完善总量管控目标，加快立

法，增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约束力。推行实施配额拍卖，

同时尽快扩大行业覆盖，建立“碳价”机制，建立具备有效

执行机制的稳健的碳市场。

（七）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和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研究和

能力建设。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规划，

研究开发气候变化与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管

理、人体健康、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协同治理方案，

识别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社区，

根据全球适应委员会的建议，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项目。

加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研究及能力建设，促进应对气候变

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有效衔接，更好地推动护林造林，

推动保护湿地、泥煤地、草地、潮汐湖和其他生态系统。

五、生物多样性保护

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将为实现新的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提供重

要契机。

（一）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借鉴巴黎气候谈判的成功经验，利用绿色外交积聚高层政治

意愿。号召工商界、学术界、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制定



并实施 2020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宣传人与自然行动议

程，提高公众意识，积极采取协作行动。

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

行动的紧密结合，与世界分享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尤其在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

（二）加快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参考“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2019 年报告和其他

科学报告，加强物种和栖息地保护，重点关注引起生物多样

性丧失的潜在驱动因素，特别是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

环境污染（包括海洋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同时，

应建立强有力的监测和审查机制以跟踪保护工作进展。利用

先进的遥感和分析技术，结合实际调查，定期对陆地、淡水

和海洋及其他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评估，并公开

披露评估结果。

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设，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制定并执行全面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激励政

策措施，确保实施的有效性。加强跨部门协作行动，取消可

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补贴。

加强对野生生物资源育种和培育及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促进技术升级，减少对自然和生物资源的消耗，完善生态补

偿制度，造福当地社区，并对涉及非法野生动物销售和走私

的行为提起诉讼。



（三）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

有效对接。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促进生物多样性保

护。建立相关平台，分享在环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性影响评估领域的最佳实践，重点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开展自然资本评估并设立相关指标。

在海外援助中优先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保障措

施，建立相关标准，创新项目融资机制，促进技术合作，发

展生态旅游和其他绿色市场。支持可持续贸易，采取合作行

动，加强绿色供应链建设，重点关注大豆、棕榈油、鱼类和

牛肉以及木材等大宗商品的绿色供应链建设。

六、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中国应加强海洋综合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

升海洋生态保护治理能力。

（一）推进海洋综合治理。启动包括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和国家公园体系在内的保护区网络。促进长期基线研究和监

测，特别是针对珊瑚礁、红树林、潮滩和海草床等重要栖息

地以及鲸类、海龟、斑海豹、水鸟、鱼类等重要物种的研究

和监测，尤其应将中华白海豚等关键物种列为监测重点。建

立相关数据库，为海洋分区提供数据基础，同时兼顾保护自

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多重目标。应认识到

生态系统服务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非市场”价值。在

“十四五”期间，所有相关陆海开发规划都必须考虑对脆弱



的近海生态系统的影响。在重大开发项目上马前，应对整个

区域开展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价，并衡量其累积影响。

（二）支持全球创新性海洋治理。“十四五”期间，应

加大对海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和

保护目标并出台相关措施。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中国应积

极参与相关国际规范的制定与修订，注重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共同发展可持续海洋经济。

七、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新平

台。

（一）加强“一带一路”与多边议程的对接。制定相关

指南、政策和工具，推动“一带一路”投资项目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和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目

标的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投资项目应侧重考虑绿色的、

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支持加速脱碳，保护具有生态

重要性的区域。

（二）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对接。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分享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理念和最佳实践，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与

共建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上有效对接。创建相关平台支持

“一带一路”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港口建设。

（三）建立绿色金融预防机制。建立环境保障和环境影



响评价机制，降低待建项目的环境风险。实施绿色投资原则，

要求披露与环境和气候相关的风险信息。在做出项目最终决

策之前，邀请公众参与并给予反馈。

在全球层面，制定实施有雄心、有约束力和可衡量的“一

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原则，海外投资必须遵守相关的环境和

气候规定。在国家层面，刺激对绿色融资的市场需求，鼓励

金融机构建立绿色投融资机制。制定实施绿色金融发展战

略，建立一套全面的风险评估方法和综合管理体系，减轻所

有融资和联合融资项目中的环境、气候、社会和其他风险。

（四）促进绿色生产、贸易和消费。推行绿色标识和政

府绿色采购，制定实施绿色供应链试点计划。

（五）加强人员交流。考虑派遣生态环境部官员担任驻

外使领馆环境顾问。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针对青年环境

官员和学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及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

建设。加强生态环保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展培训，

提高妇女在环境问题上的领导力。

八、跨领域挑战：促进技术和制度创新

（一）加强重大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如储能和长寿命

电池技术、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光伏发电转换效率提

升技术以及其他低碳和零碳技术。

（二）推广城镇化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领域的创新技

术。扩大基于自然的城市绿色区域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建



设高标准的绿色建筑及清洁低碳的能源系统，建立应用于制

冷、照明系统等消费领域的严格能效标准，构建涵盖固体废

物处理、水处理、垃圾处理的循环经济体系。

（三）设立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建立覆盖省、市、县

三级的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区，加强引领和示范作用。

（四）加强对化学品、纳米材料和其他物质的监管与风

险防范。对传统和新型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包括评

估新型纳米化学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五）加强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为调动个人和非政府

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应全面实施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

度。


